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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

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6,143,493.49 6,630,684.76 -7.35% 

营业利润 1,109,844.09 1,107,905.45 0.17% 

利润总额 1,166,174.19 1,109,900.93 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01,795.63 627,915.61 -4.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49 0.36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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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0 16.623 -1.22 个百分点 

总 资 产 24,631,485.66 24,474,945.16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448,306.66 3,733,438.06 19.15% 

股    本（万股） 1,882,287.59 1,722,991.66 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36 2.17 8.76% 

注：1.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发行第一期10亿元附特殊条款的中期票据，

于 2014 年 11 月17 日发行第二期17亿元附特殊条款的中期票据，在本报告中

列示于“其他权益工具”项下。上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包含中

期票据的利息金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不包含中期票据的本金及

利息金额，在计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时均不包含该中期票据的本金及利息金

额。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143,493.49万元，同比降低

7.35%；利润总额1,166,174.19万元，同比增长5.0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601,795.63万元，同比降低4.16%，基本每股收益

0.349元，同比降低4.12%。以上指标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同比降低，主要原因是：公司上网电量完成

1698.22亿千瓦时，同比降低2.01%，其中火电企业由于检修较多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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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小机组关停，上网电量1350.21亿千瓦时，同比下降3.39%；二是受

三季度气温同比降低，市场需求下降影响，公司部分地区火电机组备

用时间同比增加，负荷率同比降低。 

2.公司2014年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其中：火电板块利润总额同比

增加10.82%，主要原因为标煤单价同比降低；水电板块利润总额同比

减少5.93%，主要原因为公司水电所在流域受平水期来水偏枯影响，

利用小时同比降低，发电量减少；风电板块利润总额同比增加22.76%，

主要原因为2014年部分新增机组投产。 

3.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降低，主要原因：一是利

润总额同比增加5.63亿元，主要为火电、风电板块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影响；二是所得税同比增加6.65亿元，其中，公司控股的大同发电有

限等公司以前年度亏损至2013年末已基本弥补完毕，2014年按应纳税

所得额计提所得税费用，因此所得税费用同比大幅增加；国电安徽电

力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因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补缴所得税6009万

元；江苏公司下属子公司泰州公司与常州公司交易机组容量指标，需

缴纳企业所得税8250万元。上述原因造成净利润同比降低1.02亿元，

同时因持股比例不同，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增加，以及本年扣除中期票

据利息6600万元等原因,造成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2.61亿元。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

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30 日 


